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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高等院校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是经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批准立项的“面向２１世纪课程教材”，共１５种。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１９９７年前经济学科中的土

地管理和工学中的土地规划与利用两专业合并成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归属

公共管理学科。随着专业属性的变化，有关土地资源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和

教学内容的改革与教材建设显得十分迫切。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土地资源

管理，就其内涵来讲，是着眼于社会或政府如何确立和巩固与现行社会经

济基础制度相适应的土地占有方式，调整土地关系；如何采取一系列经

济、法律、行政与技术手段，对土地资源利用进行规划、控制、调节、监

督和组织，实现土地资源既公平又有效的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在发达国

家，经济市场化使得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以土

地资源管理为核心的资源与环境管理已成为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

容和主要分支学科，在大学本科、研究生及ＭＰＡ教育中受到广泛重视。
中国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借鉴国外成熟的公共管理

和土地资源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应以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

资源问题为研究对象。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尤其是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土地资源的产权关系、配置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

国加入ＷＴＯ后，不仅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经济全球化也急剧改变着区域
土地利用结构，在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难以预测的社会和

环境变化；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中的应用，也大大

改变着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管理方式。所有这些，都应体现在土地资源管理

学科体系、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之中。

近年来，全国各有关高校十分重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教材编写与出版

工作。尤其是老一辈土地资源管理学家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教材或著

作，如《土地经济学》（刘书楷）、《土地经济学》（毕宝德）、《土地利用规

划学》（王万茂、韩桐魁、董德显）、《地籍管理》（林增杰、严星）、《土地

管理学》（陆红生）、《土地资源学》（林培）等，对该学科教材建设起到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批中青年学者也脱颖而出，编写了一批选题新颖的教

材，拓展了该专业的知识体系。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土地资源
管理学科建设研讨会，２００２年１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教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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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土地资源管理学科组和全国高等学校土地管理院长（系主任）联谊

会在哈尔滨召开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讨会，加快了我

国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步伐。全国高等学校土

地管理院长（系主任）联谊会和中国农业出版社在各高校自由申报、专家

推荐的基础上，确定了１５本教材的选题，并会同全国近３０所大学组织这
一套教材的编写工作。其宗旨：一是初步形成作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土地资

源管理专业的基础知识体系；二是体现面向２１世纪土地资源管理发展的
要求，迎接新世纪对该专业人才培养的挑战；三是反映该学科教育教学改

革的最新成果。我们希望此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我国学习土地资源管理

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们提供一套全新的教材，也为今后的教材建设打下一

个良好的基础。

由于土地资源管理学科历史较短，教育教学改革还在进行，加上编写

时间仓促，本套教材从选题到内容会有值得商榷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

的评议和指正。

曲福田

２００２年２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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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学概述

第一节 土地法学概念

土地法学是我国新兴的土地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介于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土地法学在没有独立成为一门部门学科之

前是法学领域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以研究土地法的制定、

解释、阐述、评价、应用于调整人地之间法律关系的一门学科。也是土地

管理实际工作中普遍应用的一门专门学问。因此，它要着重研究、观察、

探讨土地法律关系中普遍的、抽象的、基本的理论、原则和问题。人地关

系是指人在保护土地资源和利用土地资源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和人类生存环境相联系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

基本关系。土地法学是要研究、认识土地本身的不可任意变易的基本特

性。在人的行为中对土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要进行社会控制，使人的行为

与土地自然特性的魅力相统一，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服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需要而应确立的土地法律制度。为便于了解土地法与土地法学的区分和联

系，就其基本概念作以下的介绍。

一、土地法的概念

土地法是一个既古老而又新颖的概念。说其古老是历史上早已有人称

之，说其新颖是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其如何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

从我们现有的认识而言，土地法是指以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国策相统一

为基础，以《宪法》为依据，以法的统一性、继承性、超前性等原则相综

合，以推行国家土地政策、统一管理全国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为目的，在

充分研究区域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完善各种土地法律、法

规，以调整纷纭复杂的人地关系，保护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安全、有效

的合理利用，促进土地的可持续发展而形成在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体

系中统率一切土地法律规范的基本法。土地法这一基本概念，我们是从土

地的下列特点中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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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的双重特性

土地有双重特性，即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这是众所周知的。正由于此，它

不仅是自然生产物的基础，而且是一定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可以产生经济价值，是提高人类

社会当前和今后长远福利的自然环境基本因素。所以马克思指出：“土地和劳动力是社会财富的

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它是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在财产的分类上它是生产

资料之一，在劳动关系上它是劳动的对象，在经济关系上它是生产的工具。土地的自然力通过劳

力和资本的投入可以更新、提高；土地的自然特性，可以因建筑而改变为承载力。因此，不能把

土地只作为自然物，当其利用作为经营要素时，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属性。为此，著名法学家洛

克（ＬｕｃｋＧｏｈｎ），经济学家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康梯龙（ＲｉｃｈａｒｔＣｏｎｔｉｌｌｏｎ）都说：“劳
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将土地定义为：“土地是
指自然为辅助人类而自由给予地、水、空气和光热等各种物质与能力。”社会学家埃列博

（ＥｒＡｅｒｅｂｏｅ）对其社会性说得更透彻。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斗争史。斗争的方
式或为暴力的武力斗争，或为和平的经济斗争。斗争的主体有个人与个人。乡村与乡村，城市与

城市，民族与民族，集团与集团，地域与地域。斗争的对象为渔、猎、牧、种、天然资料、原料

区域、以至市场势力圈。”英国《牛津大辞典》对土地的社会属性也有一段解释：“土地是社会

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源泉，它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以，在国家学说上，“土地是国

家三大构成因素之一”。由此可知，土地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上的重要性不是任何其他物质可

与伦比的。

（二）土地与国土概念上大小不一

在我国，理论界对土地与国土两个名词的含义理解不一。有的认为国土的概念比土地宽，有

的认为比土地窄，有的认为国土就是土地。法国１９４０年提出的国土法包括经济布局、城市布局、
生产生活条件等，远比土地的平面宽；日本《国土六法》包括农、林、牧、副、渔、路、岛、

矿、能源，显然亦比土地法广。罗马尼亚１９７４年公布的《土地法》是指“罗马尼亚领土上的所
有土地”，它按实际用途分为：“农业土地、林业土地、城市土地、住宅土地、长期处于水下的土

地和专用土地等。”实际上即与国土相等。美国学者Ｒ巴洛维教授所著的《土地资源经济学》
对土地的界定是：“土地是受控制的附着于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工资源的总和。”① 这个定义与

我国民国时制定的《土地法》第一条称“本法所称土地谓水陆及天然富源”的含义基本相同。其

概念未大于国土。我们认为：国土是指一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领土，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包含政

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上的意义在内的综合概念，它是一个专门名词，具

有一定严肃性；土地是一个普通名词，它所指的范围可大可小，例如：“你门前这块土地是哪个

生产队的？”这里土地的面积很小；“我国领土范围内的土地是不允许任何外国侵占的”，这里的

土地则与国土所指一样大，它包括全国范围内的一切土地。因此，国土与土地单纯在其名称上区

分其范围大小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要区分应从这两个名词的性质上加以区别。即国土是专门名

词，是一国领土的简称；土地是普遍名词，是指一般的土地。例如“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这

一句，它所表述是任何土地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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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法对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应从土地私有制社会演化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概念中解脱

出来

土地所有权不是一个不可限制的，不是一个不可分解的权。土地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物，它作

为财产亦不具绝对排他性，法律赋予的排他性是在土地权利人依法行使其合法权利遭到非法侵害

时行使的，不能认为有排他权而可以任意行使。淡化土地所有权观念，对防止土地投机、垄断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我们认为土地是人类共同财产，维护良好的土地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责任，是

土地立法的根本任务。

二、土地法学概念

土地法学是研究调整、控制人与土地相互作用变换过程中，要求符合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原

则，优化土地环境，满足土地利用，增进国土安全，实现土地社会价值最大化和资源配置最优化

所需要确立的，理想上最有效力的土地法律制度的学科。

按逻辑规则，定义是提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征或本质。要求被定义的概念的外延与内涵

应当清楚。不能含循环和否定概念。土地法学研究的外延是指由法律调整的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

关系，即一切人的行为与土地发生变换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都是土地法学研究的范围。其内涵

主要包括土地环境，满足土地利用，增加国土安全，发挥土地的社会功能和资本功能，优化最优

配置，实现社会最大的理性价值，达到与持续发展原则的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目的，使土地法学

的制定、阐述、解释、评价、应用适合法的理念，适合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合特定的社会秩序、

特定社会人们永恒的幸福的期望。

马克思指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为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的

法律作用。”① 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在立法上强调国家意志，认为国家意志是统治阶

级意志的体现，是代表国家利益和统治阶级意志蜕化而成，它未必完全符合客观规律或真确反映

客观规律的要求，这样的法行使在自然资源的利用上便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大跃进时期向高

山要粮，向草原要粮，向河湖要粮造成的后果，引发１９５８年后的历次重大水旱灾频承。例如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的几次严重的水旱灾，年平均受灾面积达２６００多万ｈｍ２，８０年代受灾面积又呈扩大
之势，９０年代比８０年代受灾面积又增长２４％，据统计９０年代与５０年代相比，水灾成灾面积增
加了１倍，旱灾成灾面积增加了３倍。以１９９８年的特大洪水成灾说，受灾面积达２５７８ｈｍ２，而
与此同时一方面长江、松花江、嫩江大洪水，一方面黄河却因干旱而断流１３次。断流时间从８０
年代的３６天，上升到１９９７年的２２６天。生态的急剧恶化对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②。这是一
个严重的教训。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我国古代荀子“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之说；

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指自然界，是自然界的天然性；人指人类。“天人感

应”即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董仲舒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之相副，以类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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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一也。”喜是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怒是自然生态的恶化。这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

统一的。关键在于人的行为“与之相副”。故荀子又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

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即要掌握自然本性原则和改造自然原则，以达到荀子所说的“天之所覆，地之

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的目的。如何达到？荀子又说：“法治之本也。”这表明土地法学的研究

应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法律的形式来确立土地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法的生态

职能和社会职能，即土地法学的研究在于确立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土地法律制度。

第二节 土地法学的研究目的

一、土地法学的研究目的

土地法学研究的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土地在开发、利用、保护、改造过程中，一切对

土地的作为或不作为都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以保证土地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有效的保护

和利用，以实现社会经济和土地的可持续的发展。

由于一国土地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国家的有限资源，同时又是国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共同基

础。如何在其人口和人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发展中，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能永远协调，确保

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文明的物质生活环境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

本此目的，土地法学不单纯是一般法学所研究那样，如何依靠国家主权性的政治权来强制人

民遵行。即不能把土地法单纯的视为国家的一种强制力，而是要把节约用地、珍惜每寸土地，保

护耕地成为一种社会意识。通过人民的自我认识，产生自我制约的信念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心理

约束。进而成为一种全民的社会意识，则珍惜每寸土地、切实保护土地资源的目的才能达到。然

而，这种意识不是来自人的本能，而是来自与人的本能恰恰相反的客观环境要求。因此，它要通

过法的强制力来逐步推进，使法的强制力转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即法律规定人人有珍惜土地、保

护耕地的义务，为人民所普遍接受和遵行，成为社会上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法律意识。据此，土地

法学的研究目的，除具有与一般法学研究的共同目的外，尚有如下特点。

二、土地法学的研究特点

（一）特点之一是防患于未然

一般法学研究首先是从社会上发生什么情况，有哪些不良或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影响如

何？需要做出何种规范和怎样规范来加以研究。即就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目的在于规范社会秩序。土地法学研究除规范社会秩序外，还要不扰乱自然秩序。即要符合土地

的自然属性。如土地性状、生产潜在力、环境条件、各种利用因素等。而这些是非人力所能完全

测知的。如水坝的修筑相关因素很多，甚至会涉及地心引力、板块移动等问题。有些生态环境的

改变，又非短期内所能显现。因此，防微杜渐是土地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特点之二在于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幸福

随着经济进入安定、成长、繁荣时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民在需求上的价值观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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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向高质量多样化发展，对国土安全性的要求日益增强。在防止公害的基础上，还希望有舒适的

环境及精神上能够得到满足的健康的活动场所。城乡人民现在都越来越希望能够更多地接触绿

地、水面、田野和大自然，以增进身心健康。为适应国民的需要，在利用土地时，必须充分注意

安全性、舒适性、健康性。面对我国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耕地１／２的特点，需要高
质量地开发利用国土，高效率地合理利用有限资源。为达此目的，对城市土地要研究空间权法

理，分层地上权的法律关系和城市建设中存量土地的再开发等。对农村、山地、渔林土地要因地

制宜，适合地区特色进行培育，使其在增进生态效益前提下，发展社会经济和自然景观，优化人

民生活环境。

（三）特点之三从事物现状分析其自身矛盾确立土地立法原则，使现有与应有统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土地立法必须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以事物的本质属性为前提，以

客观发展规律为依据，合理地处理利益的逻辑（Ｌｏｇｉｃ）关系，充分考虑需要与可能。马克思说：
“法律关系的建立不是随心所欲”①，“如果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本质，那么我们就应

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本质任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做极

端任性。”“要能达到这一点，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② 马克思的这两段话，解

释了应然与实然之间矛盾统一的原则，是土地立法的臬圭。

（四）特点之四明确土地数量与质量的关系

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在实现土地总量动态平衡中有其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为此，必须加强对土

地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正确掌握土地数量和质量在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中的消长关系，分析其动

态平衡的主要构成因素，以便整顿治理、综合利用，提出确保土地数量，提高质量的要求，使土

地与人口之间永远保持相对平衡和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土地法学研究目的是要确立其基本理念，重视土地的社会本位和社会价值。人对

土地利用以优化生态环境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合理地满足当代社会对土地的需求，同时也合理地

确保子孙后代对土地永续利用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土地动态平衡的真正目的。

第三节 土地法学研究调整的对象和方法

一、土地法学研究调整的对象

土地法学研究对象是人地关系。人地关系是指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关系。即人在保护土地资

源和利用土地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与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

的，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社会关系。它可分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地的关系两个方面。人与人

的关系是土地的社会问题；人与地的关系是土地的利用问题。前者是土地的制度问题，后者是土

地的环境问题。在封建社会，由于经济的不发达，科学文化的落后，土地的利用主要是农业生

产，人们便把土地单纯看做是劳动的对象，物产的泉源。人对土地一旦占有，便有无限制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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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配权，法律为了保护权利，便赋予土地所有权。于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便简单地被认为是一

种权属关系。解决土地分配不均的社会问题，就是要研究调整地权关系。这样，土地法学研究调

整的对象便被认为是土地权属关系。历来的土地法学家、改革者，都是以此来进行研究。如英国

的掘地派运动著名领袖温斯坦莱（１６０９—１６５２）和以后的彭里（ＴｈｏｍｏｓＰａｉｎｅ１７３７—１８０９）、奥
其佛（ＷｉｌｌｉａｍＯｇｉｌｖｉｅ１７３６—１８１９）、斯宾塞尔（Ｔｈｏｍｏｓ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７５０—１８１４）、米尔（ＹＳＭｉｌ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德国的高申 （Ｈｅｒｍ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Ｇｏｓｓｅｎ１８１０—１８５８）、福利谢姆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ｕｒｓｃｈｅｉｍ１８４４—１９１２），英国的华勒斯（ＡｌｆｒｅｄＲｕｓｓｅｌ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８２２—１９１３），欧白林（Ｆａｍｅｓ
ＢｒｏｎｔｅｒｒｅＯＢｒｉ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６４），美国的亨利乔治（ＨｅｎｒｙＨｅｏｒｇｅ１８３９—１８９７），德国的达马熙克
（ＤａＡｄｏｃｈＤａｍａｅｃｈｋｅ１８６６—１９３５）、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我国的孙中山等都是以
地权分配为土地法学研究调整的中心。到了现代，随着人对土地的自然属性与利用间的关系的深

化，认识到人地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土地权属问题。它的内涵是远较权属关系复杂的。因为土地

上发生的社会关系凝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人地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人在社会经济上

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土地上的群体活动和共同利益取代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个人活动和利

益；土地是社会公共财富的观念，无论是土地私有制社会或土地公有制社会，都在人群中确立。

特别是法国社会学家狄骥（ＦｅｏｎＤｅｇｕｉｔ１８５９—１９２８）的社会连带主义学说在西方国家的立法中产
生影响后，为防止土地所有权人滥用地权，破坏土地资源，在法律上已从地权限制，进而成为人类社

会生存和发展的关系。今天，土地法学所要研究的调整对象就是这样一种新颖的土地社会关系。

二、土地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

１调查实证研究的方法 调查实证研究历来是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早在２０００多年前我国
法学家韩非曾指出其意：“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功。”土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土地法

学的研究，首先要了解客观实际，探求实践中发生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周密的调查是了解

情况最基本的方法。”日本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制定土地法即是从调查认识到科学的。特别是对土地
规划的制定是一个从现实状况到发展规模的确立的一个系统工程，调查研究十分重要。因此，有

人主张土地问题的研究要制定调查法以防止调查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实的情况和现象。

２分析比较的方法 分析比较的方法在法学研究中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如１９世纪法
学家孔德（ＣｏｍｅｅＡ）和奥斯丁（ＧｏｈｎＡｕｓｔｉｎ）就是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研究实在的
法应着重分析法的概念。一般法学的任务是从逻辑上比较分析各种成熟的实在法制度的共同原

则、概念和特性。其中包括权利、义务、损害、制裁、惩罚和赔偿等重要概念。

３历史研究的方法 历史研究的方法是以历史传统为特征的研究方法。代表人德国法学家
萨维尼（Ｓａｖｉｎｇ）认为法是逐步形成的，民族意识、传统习惯是其基础，研究法的适用性，必须
注意这些方面的研究。土地法学的研究也不例外。这一点单维廉（ＤＷＳｃｈｒａｍｅｉｅｒ孙中山的顾
问）在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时也特别指出过。

４综合研究论证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常被运用，但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
常被忽视。因为近代科学的迅速发展，如物理、化学等多是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这种愈分愈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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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实际上也要综合论证的。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李政道先生讲物理学２１世纪研究方向时广泛
地应用了中国４５００多年前的天文学和庄子逍遥游中的论述，即是运用综合分析研究的方法。他
说中国儒、墨、道学说是通过综合分析研究提出的。２１世纪物理学发展方向是对称和不对称的
综合论证研究。

５侧重学理的研究方法 这是通过各种法律措施在实施中发生的问题，对照基本原则，从
法学理论上阐明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如行政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资本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关系

等都要在学理上进行探讨。

６运用唯物辩证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运用辩证的、有机联系的、动态的、发展的观
点去研究自然现象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符合自然的特性和客观世界运动规律。土地是自然资源

中一种重要资源，它承载万物，在自然界中与其他自然资源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联

系；并同处在不断的运动、发展、变换过程中，制约着各种土地关系。作为研究土地关系的土地

法学，如果脱离土地这个自然体及其与它相关的自然关系，只凭人的主观意识去研究各项土地问

题，它所设定的各种条件和行为规范，并据此做出调整、处理原则，往往不能正确反映土地关系

的客观要求，甚至成为错误的规定。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二）土地法学研究的特有方法

１协调人、地、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方法 环境是一切资源的概称，土地是一切资源的存
在、变更、发展的基础。它可分为两部分：被人类利用部分，称为土地资源，它所构成的环境有

人的行为参与其间，是人自身以行为来引起的，如何使其符合环境的要求，发挥良好的生态循环

作用，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法律应很好地规范人的行为。未能被人利用或目前尚未被人利用

部分的土地，称为自然环境，它与人的生存生活有着潜在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向良好环境方面

发展，也可以向不利于生物生存生活的方向发展（如沙漠化等）。这部分土地人的活动可以起好

或坏的作用，法律应在导向人的活动向好的环境方面发展起规范作用。由此而论，土地法学不是

单纯的研究人对已利用土地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人与未利用土地的其他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

因此，一切与自然环境相关的学科，都是土地法学所要学习、了解、深入研究的。这正像刑法学

要研究心理学、犯罪学一样。它是土地法学研究所不可忽视的。

２以土地的价值取向作为进行判别的研究方法 土地是非人力所能创造的自然资源，是社
会公共财富，少数人霸占土地，利用土地为个人谋利是一种犯罪行为。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

高的社会形态来看，⋯⋯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所有

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他们必须像好的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传给后代。”这一论述充分表明

土地法价值取向是社会共同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利益。这种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

益是并不完全一致的，不能认为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解决了这一价值取向。“个人利益

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原则，作为规范人的行为来说是符合国家利益至上的

原则，是应该的。但国家利益是否完全符合土地的社会共同的当前与长远相统一的利益的价值取

向呢？这在实践中使人难以作肯定的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耕地的大幅度减少，土地沙化日益

扩大，森林覆盖锐减，耕地质量严重退化等等，难道都是老天爷作的孽吗？不是国家的政策导向

吗？很明显，长期以来的国家意志、国家利益与土地利用的社会共同的当前与长远相统一的利益

是不相一致的。当然，历史已经过去，但明确土地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价值取向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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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了这一价值取向就会重蹈历史覆辙。因此价值取向是土地法学研究的一项不可忽视的方法。

３以超前意识研究土地法学的方法 土地是自然资源，其自然属性是依自然规律产生、发
展的。保护土地资源过程中有些属性的变化、发展尚不为人们所完全认识，尚未成为社会习惯，

尚无法律加以规范。因此，在研究土地法学时，需要有超前意识，需要从土地管理的经验和理性

出发，研究、推定创设某种社会关系时，确立其权利义务是有利于健全土地法制的。例如，如何

明晰产权，确立农地发展权，建设用地空间权，水底利用权等；如何完善土地全部制度，划分农

地市场和建筑用地市场；如何保护土地后备资源等。这些都需要在立法上有超前意识，才能将其

已经形成或尚未形成的行为加以规范。对已经形成而在法律上尚有缺口的，要修改补充；对尚未

形成的，则要根据客观形势，加以规范，防微杜渐。

第四节 土地法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土地法学的主要理论的研究

（一）土地法本土资源的研究

人类生存于大地已达５０余万年。我国土地制度的确立，始于夏代，迄今已有４０００余年。土
地法的本土资源十分丰富。它反映了历代土地制度的演变，土地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利弊得失，

足以借鉴。

（二）土地公有制学说的研究

中外学者主张土地公有者甚多，卓见宏文，遍于典籍，如斯宾塞尔的《自由的正午》，亨利

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华列斯的《土地国有之需要与目的》，奥布林的《奴隶制度的起源、发达

和形态》，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论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主张等，都有研究参考价值。

（三）土地法的生态职能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近３０年来国际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研究极为重视。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成立的罗马
俱乐部，对全球的生态问题、环境状况、自然资源利用等均发表不少著名论述。联合国粮农组

织、环境保护署、人口活动基金会等组织亦有不少专门讨论和研究。这些都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方面所需要做专门研究的。

（四）现代物权制度理论的研究

土地是不动产权，是物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物权制度理论始于罗马法，它是在私有制基

础上产生，２０００多年来在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曾亦就此作了深刻的研
究。物权 、债权是市场经济的两大法律基础，对国民经济生活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其一，是明

确财产归属，保证经济运行有序；其二，是设定财产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五）土地自然特性的研究

近十几年来土地利用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土地资本化以后，土地产权证券化的趋势也在增

强。但土地的非完全商品性制约着它不能完全套用资本运转的法则，基于此，对我国现行土地资

本化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需要很好的研究，如何正确规范其运转行为，必须对土地的非完全商品

性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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